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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的顺利进

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哈

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次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

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股东大会设会务组，具体负责相关事宜。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

发言和解答；  

四、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在证券部登记；股东临时要求

发言或提问的，需先向会议主持人提出口头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发言或提问；  

五、为确保大会正常进行，每位股东发言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3次，每次发言时间原则上

不超过5分钟，在股东大会进入表决程序时，股东不得再进行发言或提问；  

六、为保证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以

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  

七、为保持会场秩序，在会场内请勿大声喧哗，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予以查处；会议期间请

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振动状态。  

八、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现场的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

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

弃权处理。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请根据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进行投票。  

九、公司聘请黑龙江鸿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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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12月 21日  14 点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2月20日（星期二）15:00至2016年12月21日（星期三）15:00 

现场会议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319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大会介绍----  

1、主持人介绍股东到会情况，并宣布大会开始  

2、主持人介绍到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情况  

3、董事会秘书宣读大会会议须知  

 

----会议议案报告----  

1、审议《关于追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2、审议《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表决----  

1、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  

2、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问题  

3、会议主持人宣布计票、监票人名单  

(其中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一名；会议以鼓掌方式通过计票、监票人选)  

4、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投票表决  

 

----休会----  

1、计票、监票人统计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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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人员上传现场表决结果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宣布现场会议结果----  

宣布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的表决结果  

----宣布决议和法律意见----  

1、董事会秘书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发表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主持人宣布会议闭会  

 

----会后事宜---  

1、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 

2、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列席会议会员签署会议记录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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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5 年内控工作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6]23030004 号），认定公司 2015 年与皇嘉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销售

收入（含税）16,377,544.98 元和天津金准黄金制品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含税）2000万元的交

易为日常关联交易。根据会计准则，公司现同意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的 2015 年内控否定

意见。 

秋林（天津）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为哈尔滨秋林彩宝经贸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二

级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1 日，该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正式对外营业。2015

年 12 月秋林（天津）珠宝销售有限公司分别与皇嘉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天津金准黄金制品

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发生两笔日常关联交易，两笔日常关联交易没有按照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相关制度履行上报、决策和披露程序。现追认审议秋林（天津）珠宝销售有限公司分别与皇

嘉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16,377,544.98 元（含税）和天津金准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2000万元（含

税）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李亚董事长、平贵杰副董事长、李建新副董事长在该项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根据相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追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人 2016年追认金额 2015年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皇嘉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16,377,544.98 16,377,544.98 14.20 

天津金准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17.35 

小计 36,377,544.98 36,377,544.98 31.5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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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嘉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宏军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601 

注册资本： 叁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贵金属经营；投资咨询服务；黄金白银制品、石油化工产品批发兼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天津金准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承伟 

住所：红桥区康华里 15 号楼底商 201 

注册资本： 伍仟壹佰伍拾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金银制品、珠宝首饰及饰品的加工、零售兼批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电子商务系统集成；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进出口贸易；自

有房屋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限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

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天津金准黄金制品有限公司和皇嘉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为黄承伟，而黄承伟又是山东栖霞鲁地矿业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已于 2016年 3月

由法定代表人黄承伟变更为刘祥）。山东栖霞鲁地矿业有限公司现为北京和谐天下金银制品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平贵杰为北京和谐天下金银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故天津金准黄金制品有限公司和皇嘉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与秋林（天津）珠宝

销售有限公司的交易均已正常结算。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日常关联交易为销售翡翠饰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商品价格，具体交易按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秋林（天津）珠宝销售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与关联方交易均以市场

价格为定价标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

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

制，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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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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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16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期限1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哈尔滨

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一、公司担保审批权限概述： 

                                                        单位：元 

 

金额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

计总资产的比例 

公司已审议为全资子公司金桔莱2016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 

1,000,000,000 36.41% 27.66% 

公司对金桔莱的担保发生额 670,200,000 24.40% 18.54% 

本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 160,000,000 5.83% 4.43% 

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金额 1,160,000,000 42.23% 32.09%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因此本次对外提供担保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2135号水贝工业区 3栋 1层 A区、B区 

法定代表人：谢和宇 

经营范围：黄金首饰、白银首饰、铂金首饰和钯金首饰、K金首饰、珠宝类首饰的销售及

其他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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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由于担保合同尚未签署,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预计数，本次

担保事项需经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具体担保合同主要条款由公司及

被担保人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深圳金桔莱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贷款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秋林集团为深圳金桔莱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

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深

圳金桔莱开展日常经营业务，不会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同时，提醒公司经营管理层加强对子公

司的管理，关注其资产负债情况，资金周转效率，偿还债务能力，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深圳金桔莱提供的担保发生额合计 670,200,000 元，占公

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40%。公司没有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

期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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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由于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的黄金制品销售增加，现拟向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增加黄金制品采购额度 5000 万元，将增加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向同一关联人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商品的额度，该事项构成日常关联交易，关

联董事李亚董事长、平贵杰副董事长、李建新副董事长在该项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

进行关联交易累计计算原则，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该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度预计金额 
过去 12 个月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日常关联交易— 

销售产品、商品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50,203,164.12  45,171,385.69 

非日常关联交易—转

让金汇股权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50,000,000.00 尚未执行 

合计 100,203,164.12  —— 

注：2016 年度预计金额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5％。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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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追加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50,000,000.00 1.0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亚 

住所：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四道 168 号融和广场 6-2-505 

注册资本：25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银制品、工艺品、矿产品、新型建材、装饰材料、五金交电、金银珠宝首饰

及饰品、化妆品、洗涤用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家用电器、手表的零售；佣金

代理（拍卖除外）；回收金银制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以自有资金对生物

工程、医药工程、高科技产品工程、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以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平贵杰、天津国开黄金制品经营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为秋林集团控股股东，为上市公司的关联

法人。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与金桔莱的交易能正

常结算，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不存在无法支付款项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销售产品、商品：与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商品价格，具体交易按合同

约定执行。 

 2、定价政策：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商品销售和加工等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3、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按照同类商品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对于执行市场

价格的关联交易，公司将随时收集市场价格信息，进行跟踪调查并进行相应价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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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与关联方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

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对公司当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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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原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经营项目：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有效期至 2017年 1月 2日）；卷烟零售（有

效期至 2018年 11月 24日）。 

一般经营项目：零售兼批发百货、纺织品、针织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家具、狩猎用

具、工艺美术品、零售金银饰品、珠宝首饰、絮棉、进出口贸易、来件装配、柜台租赁、购销

防盗保险柜、百货连锁经营、超市管理服务、黄金交易（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的前置

审批项目除外）。 

现修订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经营项目：食品生产经营；卷烟零售（有效期至 2018 年 11月 24 日）。  

一般经营项目：零售兼批发百货、纺织品、针织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家具、狩猎用

具、工艺美术品、珠宝首饰、金银饰品、絮棉、进出口贸易、来件装配、柜台租赁、购销防盗

保险柜、百货连锁经营、超市管理服务、黄金交易（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的前置审 批

项目除外）。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1日 

 

 

 


